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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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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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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

3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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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5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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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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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

        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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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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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－

354,984,084

133,570,381

107,832,156

19,901,946

15,759,484

210,436

389,498

62,125,847

1,691,349

14,526,936

153,734

407,564

200,731,751

69,195,276

59,117,948

16,705,702

5,715,193

14,742

            －

36,176,845

783,283

12,538,958

145,314

338,490

72,145,289

29,142,384

17,607,318

2,554,048

3,512,807

4,000

369,600

17,418,201

134,945

1,401,986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80,266,292

34,138,003

29,966,541

461,540

6,333,171

90,672

14,428

8,048,531

636,742

507,890

            －

68,774

231,111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100,632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130,479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1,609,641

1,094,718

1,140,349

180,656

198,313

390

5,470

482,270

5,900

78,102

8,420

300

總 計

公用事業之員工
產業勞工及交通、

公司、行號之員工

及合作事業之員工
新聞、文化、公益

立學校之員工
政府機關及公、私

之勞動者
受僱從事漁業生產

訓練者
職業訓練機構接受

職業勞工

漁會之甲類會員

其他各業員工

僱用之員工(註2)
依法核發聘僱許可

(註2)
自願參加職保者

  -1,585,247元。

中華民國112年 8月

本局職業災害給付組。

3.本表包含一次給付及年金給付；傷病給付、失蹤給付於首次核付時計件，續發不計件數，本表含依勞工保險核付之續發金額。
服務等工作者、研究計畫主持人僱用之研究助理、外僱船員及特別加保者。

2.職保類別「依法核發聘僱許可僱用之員工」係指外籍家庭看護工及家庭幫傭(簡稱家事移工)，「自願參加職保者」包含本國籍勞工及外、陸、港、澳籍配偶從事家庭幫傭、家庭看護工及居家托育
註：1.本表不含複檢費用、病歷查詢費等行政支援費用，負數係收回案件所致。

中華民國112年10月13日

勞工職業災害保險實計保險給付—按給付種類及職保類別分

單位：件、元

給付種類 合 計 傷病給付(註3) 失能給付 死亡給付 失蹤給付(註3) 醫療給付(註4)

職保類別 件  數 金 額 件  數 金 額 件  數 金 額 件  數 金 額 件  數 金 額 件  數 金 額

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

主辦統計人員

資料來源：

編製
4.醫療給付部分案件無細項分類，故細項加總容與總計數不合；無細項金額計


